河南省发改委关于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回复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官方的政务留言答复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规定的“特定行业的业绩”作出了权威阐释与界定。以下罗列该回复的主要内容，并逐项进行解读分析。
 一、回复原文要点罗列
（一）关于“特定行业业绩”的认定标准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中“特定行业的业绩”，是指招标人对业绩的限定脱离招标项目技术特点和实际需要，人为设限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定行业领域。该条立法宗旨是防止招标人擅自设置特定行业壁垒排除、限制竞争，维护来自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潜在投标人公平参与投标活动，并非对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合理行业业绩要求“一刀切”禁止。
（二）关于“类似项目业绩”的允许范围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对此作了解释，招标人可以从项目本身具有的技术管理特点需要和所处自然环境条件出发，对潜在投标人提出直接相关、技术相通的类似项目业绩要求。
（三）关于市政桥梁项目要求“市政业绩”的具体定性
在市政桥梁项目招标文件中设置市政桥梁资格业绩，或者在公路桥梁项目招标文件中设置公路桥梁资格业绩，属于与该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直接相关的“类似项目业绩”，不属于《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所禁止的情形。
 二、逐项解读分析
解读一：厘清“特定行业业绩”与“类似项目业绩”的本质区别
这是河南省发改委该回复最具价值的核心观点。回复明确指出，判断一项业绩要求是否构成“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不能机械地以“是否涉及特定行业”为依据，而应回归到业绩要求与招标项目具体技术特点和实际需要的关联度这一实质标准。
“类似项目业绩”（允许设置）的特征： 业绩要求与招标项目的技术特点、管理需要及实际应用场景直接相关，而非简单以业绩所属行业论定。例如：装配式建筑厂房项目要求“工业厂房或含装配式结构”业绩；河道生态修复项目要求“河道生态修复工程施工”业绩；五星级酒店项目要求“五星级酒店监理业绩”。
“特定行业业绩”（被禁止）的特征： 脱离项目实际需求，人为把业绩限定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行业，主观上设置壁垒，将其他行业的潜在投标人排除在外。典型情形包括：脱离项目技术特点（如普通住宅楼施工要求投标人具有五星级酒店施工业绩）；与项目实际需求无关（如市政道路工程要求投标人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业绩）；业绩规模远超项目需要（如小型房建项目要求投标人具有大型机场航站楼施工业绩）。
解读二：市政桥梁项目要求“市政业绩”合规的深层逻辑
河南省发改委就“市政桥梁项目要求投标人具有市政桥梁施工业绩是否构成排斥竞争”这一高频疑问给出了明确答复：该要求属于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类似项目业绩”，不属于被禁止的情形。
这一结论背后的法理逻辑在于：桥梁工程专业性极强，市政桥梁和公路桥梁在结构设计、荷载标准、附属设施、施工环境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要求投标人具备同类项目经验，是保障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必要举措，完全符合“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原则。也就是说，合法合规的业绩要求，应当以项目本身的技术管理特征为依据，而非以业绩的“行业标签”为依据。
解读三：国家层面的上位法依据呼应
河南省发改委的上述理解，与国家层面上位法规定保持高度一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招标文件中资质、业绩等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和评标标准应当以符合项目具体特点和满足实际需要为限度审慎设置，不得通过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不得提出注册地址、所有制性质、市场占有率、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业绩、取得非强制资质认证、设立本地分支机构等要求。”
解读四：河南省地方性规定的补充要求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七条亦明确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限制或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之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这从地方立法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对不合理限制和排斥行为的禁止性要求。
此外，河南省还通过《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十八条，明确“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应当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依法依规进行，不得通过违规设置供应商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或者要求在本地注册企业、建设生产线、采购本地供应商产品、进入本地扶持名录等不合理或者差别化待遇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和供应商”。
 三、实践适用建议
综合河南省发改委的上述回复及国家层面的相关规定，在招投标实践中判断某一条件是否属于“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应遵循以下审查步骤：
第一步：审查该条件是否与招标项目的“具体技术特点和实际需要”直接相关。 这是判断合法性的核心标准。若条件系项目技术管理特征的合理要求，则属于“类似项目业绩”范畴；若条件脱离项目实际需求，人为限定行业、区域、所有制等，则构成不合理限制。
第二步：审查条件设置是否具有“必要性”。 不能仅以“有利于项目管理”为名，设置超出合理必要的门槛条件。例如，小型普通工程要求大型复杂项目的业绩资质，即可能构成不合理限制。
第三步：审查条件设置是否“平等适用于所有潜在投标人”。 即使条件本身与项目相关，若实际执行中存在差别化适用或歧视性对待，仍可能构成违法行为。
第四步：重点防范法律明确列举的禁止性行为。 包括：以特定行政区域或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或中标条件；要求注册地、所有制性质、市场占有率、非强制资质认证等；设置供应商备选库、名录库等变相限制措施。
